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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转型与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全国视野与浙江实践

谈财政支出流向、
投入机制与公共治理创新

文 / 顾昕

此前一期文中提及的财政部门的关注同样重要，即政

府投入的确应该也可以增加，但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投入

机制的改变。如果政府一味地追加财政投入，而不注重投

入机制的改变，不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型，不注重推进医疗

事业公共治理的创新，那么政府主导卫生筹资的结果很有

可能是政府误导。

从公共管理学、公共财政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有关政府财政预算卫生投入机制的重要战略性选择有

二：其一，投供方还是投需方？其二，投供方究竟是以行政

化的方式进行，还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

投供方还是投需方？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项选择，投供方还是投需方？如

果政府要增加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那么究竟应该大量

向医疗服务机构拨款（投供方），还是大量投入于全民医疗

保险体系的发展（投需方）？公立医疗机构当然希望看到

前一种情形发生。每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

或听到来自医疗卫生界的代表异口同声地呼吁政府追加

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甚至把这一点同社会公益性的实

现挂钩。卫生行政部门自然对此呼吁也全力支持。

但是，一个显而易生的疑问是，如果导致现有公立医

疗机构通过供方过度医疗而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激励机制

不改变，那么即使政府再追加多少投入，如何能改变既有

的行为？在激励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投入增

加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医疗机构一边从国家那里获取新

增投入，另一边继续从病人那里寻求收入最大化。这种情

况被笔者概括为“行政型市场化”。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不

仅在医疗卫生，在教育、文化和其他各类公共服务领域也

均屡见不鲜。在医疗供给侧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政府

增加投供方的结果，只能是财政支出的“无底洞”，这一点

无疑正是财政部门所担心的。

因此，简简单单地追加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政府投入，

并不能达到推进医疗事业治理创新的目的，也无助于医疗

事业社会公益性的达成。政府投入不单单是投入，更为重

要的也是一种推进制度变革的杠杆。政府新增投入的最优

先领域，是需方而不是供方。通过投需方（或补需方）力度

在新医改中厉行政府主导的原则是正确的，只不过政

府主导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医疗服务机构免费或者廉价

提供服务，而在于加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社会公益

性，这其中通过医疗需求侧的改革，重建医疗供给侧

的激励机制，才是最为有效的、可行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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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促进全民医保的发展，形成对医疗服务的第三方

购买机制，再通过医保支付改革的实施，重构医疗供给侧

的激励机制，从而间接地推进医疗供给侧的改革，实现“有

管理的市场化”，这才是新医改取得成功的唯一之路。

政府通过加大对医疗需方的投入而推进全民医保的

重要战略意义，可以从四方面来理解：一是分散民众寻求

医疗服务的财务风险，实现“人人有病能医”的公益性目

标，即任何人都不会因经济因素的考量而放弃医疗服务的

利用；二是降低民众因经济因素而对医疗服务供方的不信

任，这对于医疗服务作为一种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

提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的缓解也能提

供助力；三是在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

契约化医疗服务购买关系，即借鉴发达国家在公共部门中

引入市场机制的经验，通过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在医保机

构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公共契约模式，促进医疗事业公共

治理的创新；四是在市场和社会失灵的领域发挥政府的积

极作用，正是新时代政府职能转型本身的应有之义。

所以说，在新医改中厉行政府主导的原则是正确的，

只不过政府主导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医疗服务机构免费或

者廉价提供服务，而在于加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社会公

益性，这其中通过医疗需求侧的改革，重建医疗供给侧的

激励机制，才是最为有效的、可行的方略。无论是中国的经

验还是其他各国的实践都表明，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免费或

者廉价提供，表面看起来会惠及老百姓，但是最终结果会

造成供给的严重不足。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

《短缺经济学》不单单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政府新增医疗卫生的投入应该用于推动所有人

享有医保，这一方略又可简称为“补需方”，意指政府为老

百姓参加公共医疗保险提供补贴。在有关新医改政策战略

选择的争论中，被视为“市场主导派”的学者们其实也同样

主张“政府主导”，只不过他们更强调政府在新医改的推进

中应该正确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即一方面推动全民医保，

另一方面推动医疗供给侧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其中核心

的政策主张就是增强政府财政“补需方”的力度。“补需方”

力度的提升是否会损害医疗机构的利益呢？当然不会，政

府财政补需方的钱最终还是会流向医疗机构的。

现在，幸运的是，“补需方”已经不再是“市场主导派”

学者们的主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了。自2006年以来，政府

首先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中加强了“补需方”的力度；继

而，政府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确立了普惠型参保补

贴的制度，意味着“补需方”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更为重要

的是，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新医改方案”）所明确的一大改

革新方向，就是确立了公共财政“补需方”原则。“新医改方

案”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增加对卫生的投入，

并兼顾供给方和需求方。”有很多人认为，“供需兼顾”体现

了中国的国情，是一大创新。其实，全世界都是如此，政府

卫生投入不可能只投向需方不投向供方，反之亦然。“新医

改方案”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同以往相比，把“补需方”作

为一种新的公共财政原则加以明确了。在医疗卫生领域，

“补供方”，甚至“养供方”，以及公共管理中常说的“政府直

接提供”模式，是我国长期的实践，并非新的东西，而且会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某种程度延续下去；但是“补需

方”却是以往政府财政政策所忽略的，明确确立“补需方”

作为公共财政的原则，才是“新医改方案”的亮点之一，是

公共财政转型在促进医疗公共治理创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的一种体现。

在图1中，我们以不含行政管理和计划生育费用的政

府财政预算卫生支出（仅含医疗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

出）为基数，分析了“补需方”和“补供方”的占比变化。可

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的五年间，“补需

方”的力度一直在36.0%以下；但在此之后，“补需方”的

力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并在2008-2017年间一直稳定在

49.0%～53.0%的区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推进新医改

的过程中通过政府财政卫生支出流向的调整，极大地推进

了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并通过第三方购买机制的形

成，积极促进医疗事业公共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然，高度强调“补需方”的重要性，绝不意味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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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应该向医疗服务提供方投资。换言之，政府在供方

的投入，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在一些人看来，提出“补

需方”就等于反对“补供方”，就意味着政府财政不向供方

投一分钱。这种零和博弈式的理解纯属误解。

“补供方”投入机制问题

在这里，“补供方”固然重要，但投入机制问题同样存

在。投入机制至少又可分为两个子问题。

一是供方投入的流向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

在城市地区，医疗服务完全可以也有可能市场化。民间投

资于医疗服务，应该在其资质受到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受到

鼓励。这样一来，有限的公共资源可以投入到市场不足和

市场失灵的地方去。简言之，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边疆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才是政府医疗卫生财政投

入流向的最基本准则。然而，众所周知，我们现在公共卫生

资源的流向却恰恰相反，哪里市场拥挤就去哪里，尤其是

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集中在大医院（尤其是

三甲医院），集中在高端的服务，这同任何流派的公共财政

理论都背道而驰。

二是供方投入的方式问题。这就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

第二项战略选择：既然投入供方是必需的，那么政府对医

疗机构的投入究竟应该通过何种机制加以实施？实际上，

“投供方”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养供方”还是“补供

方”，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绝大多数人把公共财政在供方的所有投入都笼而统

之地称为“补供方”，但实际上，这一说法或认知并不贴切。

同样是财政经费投向了供方，但政府为各类服务提供者提

供补贴与政府建公立机构直接提供服务，在治理模式上还

是大不一样的。长期以来，每当政府认定民众应该获得某

类物品或者服务时，一般都会采取后一种办法，即政府拨

款兴办事业单位，并在事业单位实施编制管理，政府财政

拨款金额与编制挂钩。

本质上，这种“养人办机构”的做法意味着以命令与

控制为特征的行政治理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服务提供者

的公立医疗机构只不过是政府的预算单位，缺乏管理自

主性。这是计划体制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特点。在

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与开放之后，尽管中国的公立医疗机

构已经从作为政府部门预算单位的行政治理模式走向了

拥有部分管理权的自主化模式，市场机制也开始在医疗供

给侧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政府财政投入（或补偿）这方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8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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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早在2015年秋，浙江省政府就致力于推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财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并在四个县级市县开展了

试点。2017年10月30日，在总结四县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补偿机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两部门颁发了《关于全

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浙

财社〔2017〕63号），决定从2017年12月1日开始在全省全面

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总体

方向，可以概括为“建设发展靠财政、日常运行靠市场”，即

“建设发展等非经常性支出主要由财政专项安排，日常运

行等经常性支出主要通过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政府

或医保（个人）按标准付费购买”。值得注意的是，“日常运

行靠市场”中的“市场”，包括政府购买，尤其是政府通过公

立医疗保险体系代表参保者对医药服务的购买。下期将详

述浙江实践。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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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行政化治理模式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实际上，行

政化治理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都十分盛行，例如教育、文

化、传媒等，其弊病不胜枚举。

毫无疑问，政府的确应该在公共服务（或者社会公益

事业）的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但是其具体做法并

不应只有“养供方”的一条老路。除了“养供方”之外，新办

法之一就是政府采用新型政策工具实施“补供方”。新型

政策工具的具体操作办法不一，但一言以蔽之，都可以归

结为政府购买服务。因此，真正的“补供方”实际上就是政

府购买，是市场体制下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而“养供方”

则是一种行政化的思路。把两者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

鉴于中国的国情，推进市场化的政府购买，减少行政化的

政府直接提供服务，恰恰是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的正道。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财政“补供方”或“投供方”方式

的改变，已经在一些地方政府所推进的治理创新中有所


